附件3

[bookmark: _GoBack]山东省公费师范生获奖情况申报表

	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在校表现情况
	获得奖项及加分情况（只计最高项）

	获得奖学金情况
（按国家奖学金计3分，省政府奖学金计2.5分，校级一等计2分，校级二等及以下计1分，励志奖学金和新生入学奖学金不计分）
	

	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省级一等奖计3分，二等奖计2分，三等奖计1分）
	

	获得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团干部）情况
（按省级、校级、院系级分别计2分、1.5分、1分）
	

	合计加分
	


本人承诺：本人提供所有相关获奖等材料信息真实无误，已明确知晓如果弄虚作假将取消应聘资格且将信息反馈至毕业院校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本人对以上各项加分情况已确认且无异议。
应聘人员签字：                 
2026年4月   日
